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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政府办公 室 关于印 发南通 市 

淮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 

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

通政办发〔2022〕22号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各直属园区管委会，市各有关部门： 

《南通市淮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》

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2年2月23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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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市淮河流域入河排污口 

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

 

为深入推进南通市水环境综合治理，全面排查整治淮河流域

入河排污口，推动实现全市骨干河道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全覆盖，

根据省政府办公厅《江苏省淮河流域入河（湖）排污口排查整治

专项行动工作方案》要求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《关

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》和省、市相关部署，以改善

水环境质量为核心，强化陆域水域污染协同治理，统筹推进淮河

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，全面规范入河排污口管理，从源

头上有效管控入河污染物排放。 

二、工作目标 

目标到2022年底前，完成淮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，建立入

河排污口名录；2023年底前，完成入河排污口监测、溯源；2025

年底前，完成入河排污口整治工作，形成权责清晰、监控到位、

管理规范的入河排污口监管体系，为改善我市水环境质量奠定基

础。 

三、范围和对象 

（一）范围。除前期长江入河排污口、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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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已经排查过的排口，参照《江苏省骨干河道名录》（2018

年修订）、南通市“十四五”国省考断面，梳理出本次排查涉及

的行政区域及排查范围。 

排查范围为全市淮河流域骨干河道（见附件2），根据河道

级别确定向陆域延伸的距离，具体为：1—2级河道向两侧延伸500

米，3级河道向两侧延伸200米，4—6级河道向两侧延伸100米。

同时，加强与前期入江、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和近期开展的入河

排污口排查整治等工作的衔接，避免重复排查。 

具体排查范围可根据产业布局、排污特征等实际情况适当扩

大，其中沿河工业园区、居民区、畜禽养殖等要全覆盖。 

（二）对象。排查对象为所有通过管道、沟、渠、涵闸、隧

洞等直接向河道排放废水的排污口，还包括所有通过河流、滩涂、

湿地等间接排放废水的排污口。 

四、工作内容 

专项行动包括排查、监测、溯源、整治4个部分工作内容。 

（一）排查。开展全面排查，掌握入河排污口的数量及其分

布，建立入河排污口名录。 

（二）监测。开展入河排污口监测，了解和掌握排污口污染

物排放情况。 

（三）溯源。在监测基础上，开展入河排污口溯源分析，基

本查清污水来源。 

（四）整治。在排查、监测和溯源的基础上，制定入河排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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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分类整治方案，推进入河排污口整治工作，有效规范和管控入

河排污口。 

通过排查整治，全面掌握淮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放现状，有

序推进入河排污口整治，完善长效监管机制，进一步强化地方党

委政府主体责任，确保入河排污口排放状况得到改善，提升我市

生态环境保护水平。 

五、具体安排 

（一）前期准备。各地应结合实际，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明

确工作目标、重点任务、组织分工、保障措施等，分解落实责任，

全面推进排查整治工作。 

具体要求：各地2022年3月30日前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并报

送市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（二）资料收集。全面收集整理各类入河排污口、河岸带、

水系分布等相关信息资料，将原来分散的水利部门入河排污口设

置管理信息、生态环境部门污染源及入河排污口监管信息，以及

水系、排污管网等信息进行有效整合，初步分析入河排污口基本

信息及特点，为全面排查奠定基础。 

具体要求：按照生态环境部制定的《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

治工作资料整合基本要求》，2022年3月10日前完成资料整合工

作。 

（三）全面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。综合运用卫星遥感、无人

机航测、无人船监测和人员现场踏勘等手段，对排查范围及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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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全面调查，实现应查尽查。具体采用“三级排查”方式推进

排查工作，一级排查为配合省生态环境厅开展无人机航测，按照

“全覆盖”的要求开展技术排查，分析辨别疑似入河排污口；二

级排查为人工徒步现场排查，组织工作人员对排查范围内汇入河

流、沟渠、码头、工业聚集区、城镇等开展“全口径”排查，核

实确定入河排污口信息，现场人工核查时，可同步开展初步溯源

和监测工作；三级排查针对疑难点进行重点攻坚，利用无人船、

水下机器人等先进设备对水下疑似排口以及沿线工业园区河道

再次进行排查，进一步完善入河排污口名录。 

具体要求：按照生态环境部《入河（海）排污口三级排查技

术指南》（HJ1232-2021）开展工作。配合省生态环境厅开展一

级排查；组织开展二级、三级排查工作，2022年8月底前完成二

级排查，2022年10月底前完成三级排查。 

（四）开展入河排污口监测。在全面排查和排污口初步分类

的基础上，根据入河排污口名录，制定排污口监测方案，开展入

河排污口水质水量监测。根据实际条件，可采取自动在线监测、

人工取样监测等方式。 

具体要求：参照省生态环境厅《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

项行动监测实施工作方案》要求，按照“有水必测”的原则，开

展入河排污口监测工作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，细化监测方案，利

用现有监测力量或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，组织开展监测工作。有

污染源当年监督性监测或者在线监测数据的排污口，可直接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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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监测数据。2023年8月底前完成监测工作。 

（五）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放情况溯源分析。在现场排查初步

溯源的基础上，对不能查清来源和监测数据异常的复杂排污口开

展重点溯源，基本查清污水来源。 

具体要求：按照生态环境部《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

-溯源总则》要求开展溯源工作。根据现场需要，积极探索使用

暗管探测仪、管道机器人、无人船等设备。要发挥部门联动机制，

对涉及工信、水利、住建、市政和园林、农业农村、交通运输等

领域的排污口开展联合溯源。2023年8月底前完成入河排污口溯

源工作，并按照生态环境部《入河（海）排污口命名与编码规则》

（HJ1235-2021）进行命名与编码。 

（六）分类整治入河排污口。在排查、监测、溯源的基础上，

全面梳理排污口问题清单，按照“一口一策”原则，逐一明确入

河排污口整治要求，分级分类推进入河排污口规范整治，有效管

控入河污染物排放，推动入河排污口水质逐步改善。实施入河排

污口整治销号制度，整治完成一个，销号一个。 

具体要求：按照生态环境部《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

-整治总则》《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-规范化建设》和省

有关技术指南，梳理问题清单，编制“一口一策”整治方案，明

确任务分工，推进整治工作。市生态环境局、工信局、自然资源

和规划局、住建局、市政和园林局、交通运输局、水利局、农业

农村局等部门落实监督指导责任。2023年10月底前完成“一口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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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”整治方案的制定，2025年底前完成整治任务，并建设一批整

治示范工程。 

（七）建立入河排污口长效管理机制。建立健全入河排污口

排查、监测、溯源、整治等工作规范体系，推动形成更加科学完

备、实现动态化管理的监管体系和长效机制，防止问题回潮、反

弹。 

六、任务分工 

（一）属地政府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是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

专项行动的责任主体，要制定专项实施方案，全面、深入、细致

开展辖区入河排污口排查、监测、溯源工作，建立入河排污口名

录，推动整治工作的开展。 

（二）市级有关部门 

市级有关部门依据部门职责和本行业法律法规，督促指导各

地开展淮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并做好以下工作： 

1．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督查入河排污

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，将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列入年度深入

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，推动各地工作落实。 

2．市生态环境局作为全市淮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

项行动的牵头部门，对专项行动实施统一调度，组织相关部门开

展现场督查和指导帮扶；指导各地申请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；

指导各地制定专项行动具体实施方案，收集、整合排污口相关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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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。指导各地开展二级、三级排查、监测、溯源。督促指导工业

排污口和其他排污口的溯源整治工作。 

3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指导各地相关部门提供排查范围

内工业企业清单，协助和配合生态环境部门开展工业企业的入河

排污口溯源整治工作。 

4．市财政局负责指导各地相关部门做好淮河流域入河排污

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经费保障工作。 

5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指导各地相关部门提供排查范

围内生态红线等相关资料，配合相关部门做好生态红线内排污口

溯源整治工作。 

6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指导各县（市）、通州区、海

门区相关部门提供排查范围内市政污水管网图、建筑工地（包括

名称、位置、冲洗废水排放等情况）等相关资料，督促指导城镇

生活污水排污口、城镇雨洪排口溯源整治工作。 

7．市市政和园林局负责指导相关区部门提供市区排查范围

内市政污水管网图、建筑工地（包括名称、位置、冲洗废水排放

等情况）等相关资料，指导各地相关部门提供全市市政雨水管网

图等相关资料，督促指导城镇生活污水排污口、城镇雨洪排口溯

源整治工作。 

8．市交通运输局负责指导各地相关部门提供排查范围内公

路（服务区）、港口、码头等污水排放信息，督促指导港口码头

排污口溯源整治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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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．市水利局负责指导各地相关部门提供排查范围内闸坝、

水系矢量图、岸线矢量图等相关资料，督促指导沟渠、河港（涌）、

排干等溯源整治工作。 

10．市农业农村局负责指导各地相关部门提供排查范围内农

田入河退水口、水产、畜禽养殖等资料，督促指导农田、水产、

畜禽养殖排污口溯源整治工作。 

市各有关部门要督促各县（市、区）相关部门于2022年3月

10日前向排查整治工作组提供资料，并在行业主管范围内配合工

作组完成排查、监测、溯源、整治四个重点工作任务。 

七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将南通市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工

作领导小组调整为南通市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领导小

组，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，市政府相关副秘书长、市生态环境

局主要负责同志任副组长，市有关部门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（管

委会）分管负责同志为成员，负责统筹推进全市入河排污口排查

整治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明确相应工作机制，

负责推进辖区内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。 

（二）加强沟通协调。要加强统筹协调，构建政府主导、部

门协作、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，建立生态环境、工信、自然资源

和规划、住建、市政和园林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农业农村等有关

部门协同配合和信息共享长效机制，整合各部门掌握的骨干河道

入河排污口相关数据和信息，加强排查整治工作支持力度。市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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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部门和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要明确一名联络员，

负责工作对接、报送信息等。 

（三）严格责任落实。要定期开展督促指导，推动各地工作

落实，做到有口必查、有水必测、有源必溯、有污必治。对履职

不力、进展迟缓、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的，采取通报批评、公开

约谈等措施；情节严重的，按不同情形依法依规实行问责。对工

作成效突出的，予以通报表扬。 

（四）强化信息公开。要建立信息公开制度，鼓励在政府网

站开设“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”专栏，集中展示本区域各项

工作情况，定期公开问题清单和整治进展情况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可邀请媒体、公众等参与排查整治，公开一批整治示范工程。各

地生态环境局要通过媒体、官方网站及政务新媒体等平台定期公

开专项行动进展情况。 

 

附件：1．南通市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成

员名单 

2．南通市淮河流域骨干河道名录与排查面积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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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南通市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

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

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

《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》，统筹推进全市入河排

污口排查整治工作，持续改善我市水环境质量，市政府决定在南

通市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基础上，调整为南通

市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领导小组。成员名单如下： 

组  长：王  凯  市政府副市长 

副组长：姜沁洋  市政府副秘书长 

程  炜 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

成  员：缪  晗 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

郭垂庆  市财政局副局长 

王明华 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

刁艾嵘 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

徐训国  市市政和园林局党组成员 

冯亚军 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

顾才群  市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 

丁年龙 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

曹建华  市水利局党组成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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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小军  海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

吴海军  如皋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

陈威涛  如东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

秦广荣  启东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

顾  斌  崇川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

陆忠华  通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

王一兵  海门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

陈  琦 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 

顾  勇  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党工委委员 

徐  浩  苏锡通科技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 

南通市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

市生态环境局，丁年龙同志任办公室主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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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南通市淮河流域骨干河道名录与排查面积 

序
号 

河道名称 
长度
(km) 

等
级 

涉及行政区 

延伸
距离

（m） 

排查面积 

（km
2） 

备
注 

1 通榆河 375 2 海安市 500 375  

2 
新通扬运河泰东

段 
50.3 3 海安市 200 20.1  

3 焦港 57.1 3 海安市、如皋市 200 22.8  

4 如海运河 59.2 3 海安市、如皋市 200 23.7  

5 如泰运河 143.4 3 如皋市、如东县 200 57.4  

6 九圩港 46.6 3 如东县、崇川区、通州区 200 18.6  

7 通吕运河 78.9 3 
启东市、崇川区、通州区、

海门区、 
200 31.6  

8 通启运河 93.4 3 
启东市、通州区、开发区、

苏锡通、海门区 
200 37.4  

9 栟茶运河 79.3 4 海安市、如东县 100 15.9  

10 通扬运河南通段 85.5 4 
海安市、如皋市、崇川区、

通州区 
100 17.1  

11 遥望港 35.6 4 
如东县、通州区、通州湾

示范区 
100 7.1  

12 串场河 174.9 5 海安市 100 35  

13 北凌河 46.6 5 海安市、如东县 100 9.3  

14 南凌河 44.3 5 如皋市、如东县 100 8.9  

15 九洋河 35.3 5 如东县、通州区 100 7.1  

16 通扬运河西段 101.4 5 海安市 100 20.3  

17 如靖界河 10.8 5 如皋市 100 2.2  

18 飞跃河 26.6 5 如皋市、如东县 100 5.3  



 

— 14 — 

序
号 

河道名称 
长度
(km) 

等
级 

涉及行政区 

延伸
距离

（m） 

排查面积 

（km
2） 

备
注 

19 江海河-英雄竖河 62.4 5 
崇川区、通州区、如东县、

海安市 
100 12.5  

20 团结河 68.4 5 
崇川区、通州区、通州湾

示范区 
100 13.7  

21 新江海河 27 5 通州区、海门区、苏锡通 100 5.4  

22 余丰河-浒通河 47.4 5 通州区、海门区 100 9.5  

23 忠义竖河-圩角河 42 5 通州区、海门区 100 8.4  

24 
四贯河-三余竖河-

大洪河 
59.2 5 

如东县、海门区、通州湾
示范区 

100 11.8  

25 海门河 41.1 5 通州区、海门区 100 8.2  

26 通甲河-海港引河 15.8 5 崇川区 100 3.2  

27 拉马河 18 5 如皋市 100 3.6  

28 如皋港 21.3 5 如皋市 100 4.3  

29 兴石河 22.4 5 通州区 100 4.5  

30 亭石河-运盐河 20.5 5 通州区 100 4.1  

31 十总竖河 14.8 5 通州区 100 3  

32 竖石河 5.3 5 通州区 100 1.1  

33 黄家港-灵甸河 25.2 5 海门区 100 5  

34 三和港 27.3 5 启东市 100 5.5  

35 蒿枝港 13.9 5 启东市 100 2.8  

36 头兴港 30.2 5 启东市 100 6  

37 协兴河 35 5 启东市 100 7  

38 三条港 20.9 5 启东市 100 4.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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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 

河道名称 
长度
(km) 

等
级 

涉及行政区 

延伸
距离

（m） 

排查面积 

（km
2） 

备
注 

39 红星河 45.7 6 海安市 100 9.1  

40 红星河 25.5 6 如东县、海安市 100 5.1  

41 长角河 50.4 6 如东县、海安市 100 10.1  

42 瓦南河 24.4 6 海安市 100 4.9  

43 马丰河 24.6 6 如东县 100 4.9  

44 大寨河-大明河 31 6 如皋市 100 6.2  

45 司马港 28.8 6 如皋市 100 5.8  

46 立新河-跃进河 38.5 6 如皋市 100 7.7  

47 中央河 35 6 启东市 100 7  

 

 

 


